解除委托协议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方： 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      年   月   日，签订《委托代理合同》约定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委派律师代理甲方与         阶段的委托代理人。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      元律师代理费，甲方通过（对公转账/扫二维码/现金/刷卡）支付，乙方实收     元代理费，并于     年   月   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      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现在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，甲方不再继续委托乙方代理本案。现解除《委托代理合同》，扣除银联手续费，退还甲方实收    元代理费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甲乙双方同意解除《委托代理合同》；
2、甲乙双方共同确定：甲方同意扣除银联手续费后，退还甲方实收     元代理费。
3、乙方将     元代理费以网银转账的形式支付甲方指定账户。
开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卡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4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方双方各执一份。甲方双方再无其他任何争议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